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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內有關文化及體育的合作  

 
 
目的  
 
  本文件提供背景資料，說明在《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下
稱 "《框架協議》 ")內有關文化及體育的合作範圍。  
 
 
背景 

 
《框架協議》  

 
2.  2009年 1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布《珠江三角洲

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下稱 "《規劃綱要》")，把粵港合作確

立為國家政策。為推動落實《規劃綱要》，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
稱 "香港特區 ")行政長官與廣東省省長於 2010年 4月 7日在北京簽

署《框架協議》。  
 
3.  《框架協議》涵蓋廣泛的粵港合作範圍，包括制訂共建

"優質生活圈 "的區域合作規劃，該合作規劃旨在推動多項工作，

包括促進文化交流、保存物質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共用文化資

源，以及體育交流和合作。《框架協議》相關部分的摘錄及其

2011年工作計劃分別載於附錄 I及 II。  
 
4.  據政府當局所述，《框架協議》有 3項重要的標誌性意

義。在中央層面，《框架協議》把《規劃綱要》的宏觀政策轉

化為有利粵港兩地發展的具體措施，並為粵港兩地争取將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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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納入國家 "十二五 "規劃奠定基礎。在區域層面，《框架協議》

是首份由國務院批准就粵港合作所簽訂的綱領文件。《框架協

議》訂下多項規劃，包括每年粵港合作的工作計劃。在本地層

面，《框架協議》就粵港合作訂出多個方向，包括清晰的目標

和發展的定位。  
 
國家 "十二五 "規劃  
 
5.  《框架協議》已獲納入 2011年 3月 16日正式公布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年規劃綱要》中

論述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專章內 (下稱 "該專章 ")。據政府當

局在 2011年 5月提交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的文件所述，該專章確定

《框架協議》中粵港合作的重要功能定位，並強調加快共建粵港

澳 "優質生活圈 "步伐的重要性，以及加強內地與港澳在文化等領

域的交流與合作。該專章載於附錄 III。  
 
自 2002年以來的文化及體育合作  
 
6.  《框架協議》是在粵港過去多年合作的基礎上構建的。

自 2002年 11月以來，香港特區民政事務局、廣東省文化廳及澳

門特區文化局已建立一個加強大珠江三角洲地區內文化合作的

框架。三方於 2003年 8月簽署了《粵港澳藝文合作協議書》，根

據協議，三地將會輪流主辦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 (下稱 "文化合作

會議 ")。文化合作會議迄今共舉行了 12次，最近一次是在 2011
年 6月 23日，正值落實國家 "十二五 "規劃的第一年。  
 
7.  為提升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體育運動水平及在區內普及

體育文化，粵港澳三方亦於 2003年就體育交流與合作簽署了一

份協議書，有關交流與合作範圍涵蓋體育人才的交流與培訓、

體育科研、學術交流及體育產業合作。 2003年以來各次粵港合

作的主要成果載於附錄 IV。  
 
 
議員議案  
 
8.  民政事務委員會本身未有就《框架協議》進行討論，但

立法會議員近年曾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推動配合《規劃綱要》、

《框架協議》及國家 "十二五 "規劃的配套政策以加強粵港在文化

等領域的合作，動議多項不具立法效力的議案，有關詳情載於

附錄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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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9.  各份相關文件連同其在立法會網站的超連結載於附錄V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7月 7日  
 
 



《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主體文本 

與文化及體育有關的內容節錄 

 
第三章 現代服務業 

 
第五條  文化創意及工業設計  
 
一、  制定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規劃和扶持政策，加強文化創意產業合

作，支持投資文化設施，聯合培養文化創意設計人才，支持設計成果市

場推廣和產業化生產。允許香港廣告專業人士參加廣東廣告專業職稱評

定。  
 
二、  建立文化產業園區，打造兩地及海外企業合作平台。支持廣東省

與香港影視機構在履行申報和審批手續後，合作、協作拍攝製作影視節

目和電視動漫節目，大力支持開展文化服務產業合作。依據國家有關規

定，組建廣播影視演藝節目營銷網絡。  
 
三、  加強工業設計產業合作，聯合開展教育培訓、成果推廣、項目建

設等。共同培養工業設計等技能型人才，推進工業設計成果產業化，在

珠江三角洲產業集群引進香港工業設計服務。  
 
第六章 優質生活圈 

 
第四條  文化體育  
 
一、  加強文化交流，聯合舉辦文化藝術巡演和活動，開展人才培訓與

交流，培養演藝人員，興辦文化事業。  
 
二、  聯合保護區域內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弘揚中華民族

傳統文化，打造具有嶺南特色、體現中西融合的國際文化品牌。共同推

動粵劇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促進傳統技藝相關產業發展，

培育國際化文化經營機構。  
 
三、  建設文化資源共享體系，推動圖書館、博物館、藝術館等資源相

互開放，合辦文化展覽，互贈圖書資料，建立統一售票系統，為對方民

眾提供便利。  
 
四、  推進體育交流與合作，加強信息溝通、人才培育，共同提高競技

水平，繁榮體育市場。推進出版交流與合作，繁榮出版市場。  
 
 
資料來源：立法會 CB(1)1559/09-10(01)號文件 

附錄 I 
Appendix I  



實施《粵港合作框架協議》2011 年重點工作 

與文化及體育有關的內容節錄 

 
 
二、現代服務業 

 
（六） 廣東制定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規劃和扶持政策，聯合香港舉辦
文化創意產業高峰論壇。香港在廣東舉辦創意產業商業配對、電影

節等活動。  
 
 
五、優質生活圈 

 
（五）文化交流  

 
加強演藝、文化信息、文博、公共圖書館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等合作。  
 
 
 
 
 
 
 
 
 
 
 
 
 
 
 
 
 
 
資料來源：  
政府新聞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2/28/P201102280204.htm) 

附錄 II 
Appendix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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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支持港澳培育新興產業  

支持港澳增強產業創新能力，加快培育新的經濟增

長點，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支持香港環保、醫療

服務、教育服務、檢測和認證、創新科技、文化創意

等優勢產業發展，拓展合作領域和服務範圍。支持澳

門推動經濟適度多元化，加快發展休閒旅遊、會展商

務、中醫藥、教育服務、文化創意等產業。  

 

第三節 深化內地與港澳經濟合作  

加強內地和香港、澳門交流合作，繼續實施更緊密

經貿關係安排。深化粵港澳合作，落實粵港、粵澳合

作框架協議，促進區域經濟共同發展，打造更具綜合

競爭力的世界級城市群。支持建設以香港金融體系為

龍頭、珠江三角洲城市金融資源和服務為支撐的金融

合作區域，打造世界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

構建現代流通經濟圈，支持廣東在對港澳服務業開放

中先行先試，並逐步將先行先試措施拓展到其他地區。

加快共建粵港澳優質生活圈步伐。加強規劃協調，完

善珠江三角洲地區與港澳的交通運輸體系。加強內地

與港澳文化、教育等領域交流與合作。  



民政事務局簽署的粵港文化及體育合作協議  
 
《粵港澳藝文合作協議書》  
 
- 廣東省文化廳、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及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
於 2003 年 8 月 15 日舉行的第三次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上簽署該
協議書。協議內容包括在演藝、文化資訊、博物館、圖書館、非

物質文化遺產和創意產業六個範疇設立工作小組，並每年舉行會

議，推進文化合作。  
 
《粵港澳體育交流與合作協議書》  
 
- 廣東省體育局、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及澳門特區政府體育發
展局於 2003 年 12 月 29 日簽署該協議。協議內容包括在競技體
育、群眾體育、體育人才交流與培訓、體育科研與學術交流和體

育產業合作等範疇，確立交流與合作的方向。三地將輪流舉行會

議並視乎實際需要成立工作小組，執行各項工作建議、商討細則

及檢討成效。  
 
《粵港澳文化資訊網服務協議書》  
 
- 廣東省文化廳、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文化局在 2008 年 1 月 11 日舉行的第九次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
上簽署該協議書。協議內容包括透過粵港澳三地的合作，建立一

個 "粵港澳文化資訊網 "，利用有關的資訊網發布文化活動資料，
讓三地民眾更容易掌握不同地域的文化資訊，從而推動三地文化

活動。  
 
《更進一步加強文化合作協議》  
 
-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與深圳巿文化局在 2008 年 11 月 13
日舉行的深港合作會議上簽署該協議。協議內容包括：在粵港澳

文化合作的框架下，建立更緊密合作及溝通機制，共同磋商、制

定文化交流與合作項目；加強兩地在文化資訊、演藝人才和節

目、粵劇藝術、文博、公共圖書館服務、文化及創意產業方面的

交流與合作；鼓勵和支持文化藝術領域的學術交流與人員培訓；

及鼓勵和推動文化藝術機構及藝術家之間在不同文化領域的交

流與合作。  

附錄 IV 
Appendix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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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文化交流合作發展規劃 2009-2013》  
 
- 廣東省文化廳、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文化局在 2009 年 2 月 20 日舉行的第十次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
上簽署該協議書。協議內容包括粵港澳制訂五年文化發展規劃，

在演藝、文化資訊、博物館和文物、圖書館、粵劇及文化 (創意 )
產業六方面，深化三地合作領域和層次，創新合作形式，打造合

作品牌。  
 
《 2010 年文化及體育交流合作協議》  
 
-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與深圳巿文體旅遊局在 2009 年 11 月

30 日舉行的深港合作會議上簽署該協議。協議內容包括：雙方建
立更緊密合作及溝通機制，推動兩地文化資訊、粵劇藝術、文博

及公共圖書館、文化及創意產業、體育、藝術教育和文化旅遊的

交流與合作。  
 
《粵港澳文化交流合作示範點工作協議書》  
 
- 廣東省文化廳、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文化局在 2010 年 6 月 25 日舉行的第十一次粵港澳文化合作會
議上簽署該協議書。協議書內容包括三方同意提供表演場地、圖

書館、博物館等基礎設施，藉此形成網絡式的交流合作平台，並

就培訓人才和共同舉辦大型文化節目訂下合作機制。  
 
粵港澳合作項目意向書 
 
- 廣東省文化廳、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文化局在 2011 年 6 月 23 日舉行的第十二次粵港澳文化合作會
議上簽署多份合作項目意向書，同意就 "海上瓷路－粵港澳文物大
展 "、聯合創編舞蹈作品，以及在粵劇人才培訓方面，展開具體的
合作交流。  

 
 
資料來源： 
2009 年 11 月 11 日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1111-translate-c.pdf)、  

民 政 事 務 局 網 站 (http://www.hab.gov.hk)及政府新聞網(http://www.news.gov.hk/tc/index.shtml)。  



議員動議的相關議案 

 
(1) 何鍾泰議員在 2008 年 12 月 10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 "推動基建發展 "動

議的議案  
 
何鍾泰議員就 "推動基建發展 "動議議案。該議案經張學明議員、余若薇
議員及李永達議員修正後獲得通過。該議案的措辭及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分別載於：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legco_rpt/legco_motion1211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counmtg/hansard/cm1210-translate-c.pdf 
(第 183 至 203 頁 )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counmtg/hansard/cm1211-translate-c.pdf 
(第 5 至 82 頁 ) 

 
(2) 譚偉豪議員在 2009年 2月 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 "推動本地創意產業發
展 "動議的議案  

 
譚偉豪議員就 "推動本地創意產業發展 "動議議案。該議案經何秀蘭議員
及陳茂波議員修正後獲得通過。該議案的措辭及會議過程正式紀錄分別

載於：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legco_rpt/legco_motion020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counmtg/hansard/cm0204-translate-c.pdf 
(第 145 至 198 頁 ) 

 
(3) 黃定光議員在 2009 年 3 月 4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 "積極推動《珠江三角

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配套政策 "動議的議案  
 
黃定光議員就 "積極推動《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配套政
策 "動議議案。該議案經譚偉豪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修正後獲得通過。
該議案的措辭及會議過程正式紀錄分別載於：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legco_rpt/legco_motion0305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04-translate-c.pdf 
(第 67 至 122 頁 ) 

 
(4) 葉劉淑儀議員在 2009 年 4 月 29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 "因應經濟挑戰發

展新經濟策略 "動議的議案  
 
葉劉淑儀議員就 "因應經濟挑戰發展新經濟策略 "動議議案。該議案經余
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及王國興議員修正後獲得通過。該議案的措辭及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分別載於：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legco_rpt/legco_motion0430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29-translate-c.pdf 

附錄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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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0 至 213 頁 )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30-translate-c.pdf 
(第 5 至 24 頁 ) 

 
(5) 劉江華議員在 2009 年 6 月 17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 "促進港深合作 "動議

的議案  
 
劉江華議員就 "促進港深合作 "動議議案。該議案被否決。議案的措辭及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分別載於：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counmtg/motion/cm20090617m1.htm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17-translate-c.pdf 
(第 122 至 194 頁 ) 

 
(6) 黃定光議員在 2010 年 1 月 20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 "積極參與國家 '十二

五 '規劃 "動議的議案  
 
黃定光議員就 "積極參與國家 '十二五 '規劃 "動議議案， 該議案經劉健儀
議員修正後獲得通過。該議案的措辭及會議過程正式紀錄分別載於：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legco_rpt/legco_motion01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20-translate-c.pdf 
(第 179 至 222 頁 ) 

 
(7) 林健鋒議員在 2010 年 5 月 26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 "積極執行 '粵港合作

框架協議 '"動議的議案  
 
林健鋒議員就 "積極執行 '粵港合作框架協議 '  "動議議案，該議案經譚偉
豪議員、黃國健議員及劉健儀議員修正後獲得通過。該議案的措辭及會

議過程正式紀錄分別載於：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legco_rpt/legco_motion0527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26-translate-c.pdf 
(第 85 至 148 頁 ) 

 
(8) 葉國謙議員在 2011 年 3 月 30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 "落實 '十二五 '規劃 "

動議的議案  
 
葉國謙議員就 "落實 '十二五 '規劃 "動議議案， 該議案經劉健儀議員修正
後獲得通過。該議案的措辭及會議過程正式紀錄分別載於：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legco_rpt/legco_motion0331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31-translate-c.pdf 
(第 5 至 68 頁 ) 



附錄VI 
 
 

《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內有關文化及體育的合作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立法會  2009年 11月 11日
 
 

第六項質詢  
 
(議事錄第 67至 78頁 ) 
 

工商事務委員會  2010年 4月 20日
(議程第 II項 ) 

CB(1)1559/09-10(01)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0年 5月 14日
(議程第V項 ) 

 

CB(2)1497/09-10(03) 

內務委員會  2011年 5月 20日
(議程第 I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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